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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 

 

 

通航院学〔2017〕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

学术讲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各部门： 

《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讲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2017年第 6次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讲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

 2017年 5 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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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讲座管理办法 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学术讲座是活跃学校学术氛围，繁荣学术交流，开

阔广大师生的学术视野，延伸教学课堂的重要途径。为进一步规

范学术讲座的管理，促进学校学术活动经常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

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术讲座的范畴 

本办法所称学术讲座是指由学校有关部门面向全校或系部

举办，由学院教师或校外专家、学者讲授的学术报告或专题讲座

（以下简称“学术讲座”）。凡列入人才培养方案，以讲座形式

开设的课程，不适用本办法。学术讲座要充分考虑学科建设、专

业建设、教学管理、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素质教育等的要求，结

合各系学生和教师的特点，讲座选题应具有科学性、新颖性、前

沿性和普及性，内容应侧重专业知识的延伸和相关专业领域的交

叉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。 

第三条 学术讲座的分类 

学术讲座按其组织举办的层面分为校级学术讲座和系（部）

级学术讲座。校级学术讲座是指面向全校师生，由学校党委、行

政工作部门牵头组织的学术讲座，由相关部门配合共同组织举

办；系（部）级学术讲座是指主要面向各系（部）内部师生的学

术讲座，由各系（部）组织举办。 

第四条 主讲人的分类及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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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讲座的校内主讲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

有博士学位。聘请的校外主讲人应是某一学科(专业)领域的知名

专家或具有影响力的学者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(专业)可以聘请行

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等。 

第一类：国内著名专家、院士、学者等，具有正高级职称。 

第二类：省内外专家、学者、工程技术人员、企业高管等，

一般具有高级职称。 

第三类：校内专家，一般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

位。 

第五条 学术讲座的计划与审批 

各部门、各系（部）需在当年年底申报下一年的学术讲座计

划，内容包含学术讲座的场次、主题、预算等，相关部门会签，

学校分管领导批准，并报学术事务办公室汇总。学术事务办公室

根据上年度经费使用情况及本年度预计开展的学术活动向学校

编制预算，经批准后由学校下达预算计划。各部门、各系（部）

原则上按计划开展学术讲座。 

第六条 学术讲座的组织 

（一）承（主）办部门须在讲座开展前一周填写《南通航运

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讲座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经相关部门会签、

学校宣传部审核、学术事务办公室复核、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方

可开展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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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校级学术讲座由承（主）办部门负责制定活动计划，

内容包括准备工作、接待、会场布置、听众安排、讲座议程的确

定、后勤保障等，相关部门配合，宣传部负责讲座发布、摄像、

录音、新闻报导等，活动计划由分管校领导批准，学术事务办公

室备案。 

（三）系级学术讲座由举办系（部）根据讲座层次和参加师

生的人数制定活动计划，系主任审核，并由分管业务工作的校领

导批准，学术事务办公室备案，讲座活动由举办系（部）全权负

责。 

（四）学术讲座结束后，承（主）办部门需形成讲座报道，

在学校网站、部门网页上予以发布；在一周内完成学术讲座总结

并交学术事务办公室备案，学术讲座的影像资料（含音频、视频、

照片等）、讲稿等由承（主）办部门保管，国内著名专家、院士

讲座影像资料交档案室归档。 

第七条 学术讲座费 

学术讲座费按照《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咨询费、讲座

费发放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术事务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5 - 
 
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

学术讲座申请表 
申请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

讲座题目  

主 讲 人   
职称或

职  务 
  讲座时间  

讲座规模   
听 众 

对 象 
  讲座地点   

主 

讲 

人 

简 

介 

      

 

讲 

座 

主 

要 

内 

容 

 

讲  座 

意  义 

 

 

相关部门 

意  见 

  

 

 

宣传部审核 

 

学术办复核 
 

领导批准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

注：规模指校级或系（部）级 



- 6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12日印发 

 


